  Email : iblkhh@oocl.com


申請書正本請送至本公司櫃檯 
  --------- 請務必使用 貴公司英文抬頭信紙並加蓋大小章
切結書

本公司自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起至      年       月       日止 所承攬貨物委由  貴公司代理船舶裝運出口時,  所簽放之載貨證券( 提單),  因基於本公司業務需要,  請直接將託運人名稱改為相關裝貨單( Shipping Order)上所列之出口商或受益人( Exporter or Beneficiary Cargo Owner).

提單Shipper請更改為 :  
本公司仍然願意接受該提單所列運送條件之約束, 絕無異議;  如因此項要求造成 貴公司任何損失或爭議,  本公司願負完全賠償責任, 並放棄先訴抗辯權.
此致

台灣東方海外股份有限公司 ( 代理 Orient Overseas Container Lines)
立切結書人 :
公司名稱 ( 中英文) : 

負責人 :

公司大小章:

營業地址: 
 年     月      日 

